什麼叫做「三來一補」
　　 「三來一補」是外商赴大陸投資的型態之一，與「三資企業」的投資方式不同。一九七八年由大陸國務院批准試辦「三來一補」企業，剛開始由國有企業、集體企業、私營企業承辦加工裝備與補償貿易的業務，之後外商引進大陸越來越多，所以外商也開始承辦該項業務，這種「三來一補」的出口加工貿易，最多為港商與台商，大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製造加工區。 
三來一補的定義

「三來一補」義為「來料加工」、「來樣加工」、「來件裝備」與「補償貿易」。「來料加工」是指赴大陸間接投資的外商，提供當地企業全部或部分的材料，經過加工後，將完成品交給外商對外銷售，而當地企業取得中間的加工費用。「來樣加工」是指外商指定產品的規格樣式品質，且提供大陸當地企業原料或半成品，再經過加工成為完成品，而由外商外銷，當地企業則取得加工費用。「來件裝備」是指外商公司提供配件，要求大陸當地企業裝配完成品，當地企業取得裝備費用。「補償貿易」是指外商提供貸款或機械技術甚至是管理人員，在約滿後當地企業將以產品或其他價值償還外商。

三來一補目前都由外資直接投資經營，規模與三資企業相比較小，不屬於外資企業，隸屬於「集體企業」，是國民經濟的一環沒有法律地位，不能取得土地使用權，不能取得商標專利權，經營期限比三資企業短，必須百分之百的外銷，手續費.攤派與亂收費干擾較多，地方政府管得很多，但是對於帳務海關監管設立審批的程序，比較寬鬆。

三來一補企業由於投資額較小，所以稅收都不上繳，留在地方，對地方的建設有很大幫助，所以受到當地縣人民政府的歡迎，不過無法可依據，也為常常有貿易糾紛的出現，大部分的廠商都要求驗明正身，將企業朝獨資企業轉型，以求得法律保障。三來一補加工貿易，是開發中國家的製造業的必經之路，指示名詞定義略有不同而已，近來大陸沿海的製造業已經有相當的水準，對於三來一補，大陸國務委員吳儀曾表示，大陸將不再歡迎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，改朝進料加工的方向發展。加工貿易方式已經佔了50%的出口貿易額，初級的貿易加工方式隨著大陸當地企業製造的能力增強，這種加工方式應該是到了淘汰的時候了。

目前一般外(台)商倘欲前往大陸投資，大致以「三資企業」之模式進行，所謂「三資企業」係指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」、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與」「外資企業」之統稱。這三種型態的企業都有法律依據分別為，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」、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」與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」。

「合資」與「合作」兩種企業的對象都是各地的鄉鎮企業，目的都是引入外資以拉拔效率不彰或瀕臨破產的鄉鎮企業，好處是外商可以在一定的基礎下在大陸進行生產，其產品可以有比獨資企業享有更大的內銷比例，方便運用原有的銷售通路，在內銷上可以佔便宜，但是缺點是外資必須受限於中方合作者，比較無發揮空間，不僅在經營方向或管理觀念容易與中方發生分歧，且其技術被中方合作者快速學習複製，有許多台商曾表示，當地人學得很快，沒多久就在當地開一家一樣的工廠，變成最大的競爭對手，讓他們措手不及。

「獨資企業」就沒有中方合作者的干擾，但是可用的資源也比較缺乏，完全得單打獨鬥。依據外資企業法規定，獨資企業的產品必須全部出口或大部分出口，以法律文字上的敘述來看，獨資企業在內銷方面是有很大的限制的。但是大陸為了使各地方便招商，除了大規模投資案之外，中央政府下放協議權力給地方政府，外商投資必須向地方的人民政府提出投資報告，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所需來與外商協議內外銷比例，手段靈活，達到形式上合法。又外銷比例牽扯到稅法的規定，明定企業產品外銷達70%，內銷佔30%，稱出口企業，所得稅可以減半，若外銷未達70%則不能列為出口企業將沒有所得稅的優惠措施。

再者大陸即將入WTO，內銷市場開放勢在必行，大陸國務院總理朱熔基於今天四月十二日簽署第三零一號國務院令《國務院關於修改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企業法實施細則〉的規定》修訂，將多處關於內外銷市場比例規定刪除外，除鼓勵外資企業積極出口之外，也開放內銷並可以委託商業機構代銷其產品於大陸境內，在法律上正式為外商爭取大陸內銷市場的障礙解套。

現階段到大陸投資的台商比較傾向獨資企業經營，不像以前被要求合作、合資，或著眼於內銷市場的獲得，獨資畢竟靈活，不受干擾，不會有一家公司，兩批人馬的窘境出現，再加上內銷市場的開放，獨資企業應該比較適合台灣人的口味才是。
